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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于 2024 年 3 月 8 日下午 3:30 以现场方式在青岛市黄岛区萧山路 7 号

惠城广场 417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3 月 5 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叶红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不提前赎回“惠城转债”的议案》 

根据《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中可转换公司债券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自 2024 年 2 月 19

日至 2024 年 3 月 8 日，公司股票已满足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15.93 元/股）的 130%（含 130%，即

20.71 元/股），已触发“惠城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考虑到“惠城转债”自 2022

年 1 月 13 日起开始转股，转股时间相对较短，同时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及公司

自身实际情况，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考虑，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行使“惠城

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不提前赎回“惠城转债”，且自 2024 年 3 月 9 日至 2024

年 6 月 8 日，如再次触发“惠城转债”上述有条件赎回条款时，公司均不行使提前

赎回权利。自 2024 年 6 月 8 日后首个交易日重新计算，若“惠城转债”再次触发



上述有条件赎回条款，届时董事会将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惠城转债”的

提前赎回权利。  

保荐机构对本项议案出具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申请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为参股公司山东惠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惠亚”）向青

岛银行申请总额为人民币 500.00 万元的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174.35 万元，剩余授信金额的连带担保责任由山东惠亚股东王永颖和董事

长仉杰提供。本次担保事项有利于山东惠亚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

效率和盈利能力。目前，山东惠亚经营正常，发展前景及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偿

还债务的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

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全权代表公司在上



但考虑到东粤环保为公司持股 93.2080%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

制，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资金管理的风险控制；惠城新材料其他股东

按照出资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被担保子公司经营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可有效控

制的范围之内；惠海资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同比例担保和反担保。本次

提供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及其授权人全权代表公司在上述额度内办理本次担保事

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